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10]18号


关于同意何怜悯同学自动退学的通知

有关部门：
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（前三段）09级2班何怜悯同学本人要求自动退学。根据《小教学前大专前三年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经研究决定，同意何怜悯同学自动退学，请有关部门按学籍管理规定做好退学相关工作。
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三日
主题词：自动退学  通知

	 抄送：学生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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